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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82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委員會議室 
主席：林兼主任委員崇一            記錄彙整：胡方瓊 
出席委員： 

張委員桂林 郭委員肇立 郭委員瓊瑩 馮委員正民 
丁委員育群 洪委員鴻智 吳委員清輝 王委員惠君 
于委員俊明 林委員建元（賴佩技代） 陳委員雄文（許維倫代） 
羅委員孝賢（梁恆德代） 

列席單位人員： 
產發局：徐玉娜 發展局：許志堅、劉秀玲 
文化局：陳冠甫、王逸群 更新處：方定安 
捷運工程局：張澤雄 地政處：徐忠賢 
交通局：周進發 民政局：李富錦 

土地開發總隊：陳名利 停管處：黃惠如 
市場處：王三中 財政局：賴佩技 
民意代表：王浩、王孝維 
本 會：黃文光、劉惠雯、張蓉真、陳福隆、蔡昇晃、黃若津、

胡方瓊 

壹、宣讀上（581）次委員會議紀錄，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一 

案名：調整「擬定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

案」部分分區及用地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主要計畫案」前經內政部都委會 93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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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第 586 次委員會議決議（略以）：「審議通過，惟案內

擬以區段徵收開發地區，請市府先行辦理徵收，於細部計畫

審定及區段徵收發價完成後，再檢具主要計畫書、圖，報請

內政部逕予核定」。 
二、「擬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細部計畫案」業經本會 93 年 2 月 19

日第 524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修正通過，然本案區段徵收預

算因故至今（97）年度方可動支，故目前市府尚未完成內政

部都委會上開決議所列應辦事項，因此「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區段徵收範圍）」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迄今尚未公告實施。 
三、本案係因當地居民近年來不斷陳情，經市府評估後並考量區

段徵收拆遷安置作業之有效執行，故擬調整上開經本會審議

通過，市府尚未公告實施之細部計畫內容。 
四、本案變更內容係將安置區段徵收拆遷戶之市民住宅調整至福

國路延伸段旁，並配合增設細部計畫道路用地。本次變更後

之計畫內容，業經市府評估不會影響原計畫預計安置之拆遷

戶數，區段徵收之財務計畫亦屬可行。 
五、申請及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二 

案名：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

地區）」及「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案」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計畫位置與面積：包括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

南段地區，面積 145.2 公頃；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附近

地區(內湖第五期重劃區)，面積 42.31 公頃。 

二、 變更理由： 



 3 

（一）內湖科技園區近年來蓬勃發展，現有開發率已達九成以上，

可再開發土地有限；為能提供其未來發展腹地，延伸發展

動能並擴大科技產業群聚效應，市府擬將鄰近基隆河截彎

取直之『大彎南段工業區』（原規劃供低污染之輕工業、

倉儲中心等使用）及已於 96 年 7 月完成重劃工程之『內

湖第五期重劃區內工商綜合特定專用區』進行檢討。 

（二）除維持部分原倉儲功能外，並比照內湖科技園區允許使用

之範疇，放寬科技發展相關產業進駐，建立更具彈性之管

制機制，提升本市產業競爭力。 

三、 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 

四、 申請及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五、 變更內容概要： 

（一）維持大彎南段地區原供倉儲、物流產業之功能與取消五期

重劃區工商綜合特定專用區內各分區允許使用組別比例之

限制，並增加區內比照內湖科技園區允許使用項目範疇，

放寬科技產業相關使用進駐。 

（二）提供科技產業發展之辦公服務空間，調整五期重劃區原倉

儲專業區為供辦公服務區。 

（三）修訂前述分區之使用性質、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制、與調

整原計畫之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等內容。 

六、本案審議歷程： 

（一）市府以 96 年 12 月 20 日函送到會，96 年 12 月 21 日起公

開展覽 30天。 

（二）經提本會 97 年 2 月 20 日第 579 次委員會議決議：『本案

請市府都市發展局與本會幕僚參照本會委員所提意見，針

對『「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地區）」

街廓編號 G1-G10之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是否仍有維

持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應達申請基地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ㄧ以上或是否適合比照其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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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業區 C區之使用規定調整』，併同公民或團體所提議意

見之回應及本次會議所提增列相關都市計畫規定等內容，

進行研議與評估後，彙整提報下次委員會議審議。』。 

（三）市府現依前項會議決議，並經本會幕僚予以檢視其修正內

容後，提送補充說明資料到會續審。 

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 11件。 

決議： 
一、案內「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地區）」

街廓編號 G1-G10 之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第三十八組

倉儲業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調整為應達申請基地總容積

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ㄧ」以上。 

二、另為利計畫後續執行與辨識，併同修改前項使用分區名稱為

「 科技工業區 D區 」，並於其使用項目載記面積規模規定，

以玆完備。同時為考量市場機制之彈性及對土地利用之完整

性，於計畫書內加註同一街廓內各宗開發基地得採合併開發

集中留設方式予以規劃設計。 

三、案內附件一表 1-1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容許表增列允許第

40 組「農產品批發業」第 1目「果菜批發業」之使用。 

四、餘依市府補充會議資料及簡報資料等內容，修正後通過。 

五、有關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決議情形詳如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編 號 １ 陳情人 張典儒 

陳 情 理 由 

本重劃區公園北邊商業使用區域，計畫書中所載「本計劃

內未規定事項，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一種商業

區規定辦理」因適用範圍未明確，造成土地使用產生疑義。 

建 議 辦 法 
建請比照 86.3.5 府都二字第 01496200 號「台北市主要計

畫商業區（通盤檢討）相關疑義」之規定辦理。 

發展局回應 

一、 經查旨揭陳情地點應係指計畫書附件三內湖區新里

族段羊稠小段地區（內湖第五期重劃區）原都市計畫

規定（90年 9月 14日公告計畫案及 93年 4月 22日

公告修訂計畫案）：倉儲專業區（即本計畫辦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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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二））、辦公服務區（本計畫區辦公服務區（一））、

工商混合區、工商服務展售區，除容許使用項目及其

他相關規定外，本計畫未規定部分，依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第一種商業區規定辦理。 

二、 目前該地區範圍已有多筆土地刻正申辦或已完成都

市設計審議程序，應無上開土地使用產生疑義之問

題。 

委員會決議 

為利計畫執行一致性，有關「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附

近地區都市計畫案（五期重劃區）」增列「辦公服務區

（一）」、「辦公服務區（二）」、「工商混合區」及「工商服

務展售區」適用綜合設計放寬容積獎勵及應辦理回饋之相

關規定；餘依市府（發展局）回應內容辦理。 

編 號 2 陳情人 邱明宏 

陳 情 理 由 

一、 本基地依規定之使用管制上限建蔽率 50%、容積率

225%，未規定者則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一

種商業區規定辦理。 

二、 本基地依都市計畫說明書規定需留設 5 公尺帶狀公

共開放空間及留設 5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廣場型開放

空間供公眾使用，留設之供公共使用開放空間因容積

上限規定無任何獎勵值，然留設之開放空間仍須負擔

設計規劃施工及日後維護成本。 

三、 本計畫區緊臨「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

區」，該計劃區依規定提供公共開放空間者，容積率

及高度皆得以放寬，本計劃區性質及區位與其一致，

卻限制容積上限值，有損所有權人之權益。 

建 議 辦 法 

建請本區比照「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都

市計畫」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綜合設計

放寬及容積獎勵規定，訂定採綜合設計留設公共空間者酌

予放寬容積及高度限制以符合公平原則並提高開發意願，

鼓勵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創造本區位優質之都市環境。 

 

 

發展局回應 

一、旨揭陳情地點，應係指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地區

（內湖第五期重劃區），經查該地區之規劃原意，係

為建構多功能工商服務之特定專用區，其容許使用項

目包括倉儲、批發、物流運輸、製造業、策略性產業、

會展產業及辦公服務等，經查與「基隆河（中山橋至

成美橋段）附近地區都市計畫」適用綜合設計放寬規

定之「商業區」及「娛樂區」發展性質並不相同。 

二、本計畫區內「辦公服務區（一）（原辦公服務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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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服務區（二）（原倉儲專業區）」、「工商混合區」及

「工商服務展售區」之未規定事項，既依本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一種商業區規定辦理，自得適用綜

合設計放寬容積獎勵，但應就容積獎勵部分辦理回

饋，回饋數量以增加容積之半數計算。另刪除附表 1-1

各使用分區之容積率「上限」文字，併請提會審議。 

委員會決議 

為利計畫執行一致性，有關「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附

近地區都市計畫案（五期重劃區）」增列「辦公服務區

（一）」、「辦公服務區（二）」、「工商混合區」及「工商服

務展售區」適用綜合設計放寬容積獎勵及應辦理回饋之相

關規定；併同刪除案內各使用分區之容積率「上限」文字。 

編 號 3 陳情人 驪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情 理 由 

一、 本計劃案內之變更目的載明，係為因應產業變化及需

求，進而放寬科技產業發展相關產業進駐，建立彈性

土地使用管制機制，以促進本市科技產業之持續發

展。 

二、 五期重劃區內之倉儲專業區，緊鄰中山高速公路成功

交流道及環東基河快速道路，為內湖舊有工業區及南

港經貿園區產業垂直分工之區位中樞其轉運配送交

通順暢，為都市計畫最好之規劃案。 

‧ 公告中已將之調整為以科技產業為主之辦公服務

區。但保有可設立為倉儲業及一般批發業之彈性使

用並取消原計劃『其供第三十八組倉儲業，第三十

九組一般批發業使用之樓地板面積需達二分之ㄧ以

上』之規定。 

‧ 綜上可知調整之考量應可證明本地區已無設置倉儲

之必要且為考量避免同棟建物有辦公室與批發倉儲

混用之不良規劃，也取消倉儲批發業使用面積需達

1/2以上之規定，上述之調整應屬最佳之方案。 

三、 大彎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原即已允許比照『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三種工業區可使用組

別，但有『其供第三十八組倉儲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應達申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ㄧ以

上』之限制。 

‧ 本次計畫案內漏未審酌上述之取消限制。 

‧ 本計畫書第十三頁發展課題案內亦載明大彎南段工

業區（供倉儲使用），部分倉儲批發業者變相經營大

型賣場，致原倉儲物流功能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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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大眾運輸系統民生線、南北線二站體間將帶來

人潮。 

‧ 因區域內道路全部均需繞經舊宗路達鄰近快速道

路，因而倉儲運送轉運會增加運貨卡車之交通流

量，為此將會為本區交通帶來極大衝擊，甚至影響

人行之安全。 

‧ G1~G10 土地為大內科範圍之核心位置，目前僅有美

福食品作為倉儲使用。 

‧ 臺北市近郊因土地成本取得低，倉儲業早已林立，

而本區域土地及建物成本較高自無進駐之意願，為

此本區倉儲使用已不符市場需求。 

‧ 又依土地使用情況列表於后： 

位置 容積率 建蔽率 開挖

率 

公告現值 

五期重劃區之倉

儲專業區 

225% 40% 50% 18,400元

/m2 

G1~G10土地（供

倉儲使用） 

200% 40% 50% 19,400元

/m2 

‧ 容積率較高者土地公告現值較低，公告地現值較高

者卻限制其土地使用強度，上情已不符公平原則。 

四、 申請人領有 96建字第 0237號建照執照，現已辦理變

更設計及都市設計審議中，目前規劃地下四層、地上

六層。 

‧ 為滿足實際停車需求，特參考基地附近已獲 貴局審

查通過且完成興建之ㄧ般批發業現況，作為規劃本

案停車數量之依據。但扣除地下一層機車停車空間

及其他機電設備空間後，停車位之留設必須開挖至

地下四層才能滿足需求。今建物結構行為水浮力分

析，地上六層地下室不宜超過三層。為此，除增加

新建地下四層一層之造價外，基礎工程另需追加壁

樁以改善水浮力。 

五、 本計劃案內第七頁土地使用亦載明，本區目前已開發

建築基地僅約佔五成，第十三頁另述大眾運輸系統不

足，日後交通流量擴增，隨著園區逐漸開發，交通問

題將浮現。目前本區內路邊停車格均已滿載，停車空

間顯已極為不足，未來若將路邊停車格取消時，停車

問題必將更益嚴重。原大彎北段可為前車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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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辦 法 

一、 G1~G10 土地請比照調整為辦公服務區，並取消『其

供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應達申

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ㄧ以上』之限制。 

二、 為解決第四條所述之結構問題，請比照相鄰 F5~F27

街廓將建物高度提高至 36 公尺，可興建地上七層，

增加重量以改善水浮力。 

發展局回應 

一、經查 G1～G10街廓係屬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其

位於交通樞紐位置並緊鄰內湖科技園區，規劃原意係

為供倉儲、運輸、轉運及配送等使用為主，且為因應

未來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可能衍生之物流、倉儲需求，

以及松山機場直航後本市產業走向之調整，故建議仍

應維持倉儲業須達二分之一以上樓地板面積之規定。 

二、有關建議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增加重量改善水浮力

等節，經查本案業已於都市設計管制中，基於維護整

體環境景觀，將 G1～G10街廓建築物高度由原計畫「以

不超過 24 公尺為原則」修訂為「高度不得超過 30 公

尺」。至於建築工程設計內容涉及增加造價及追加壁樁

以改善水浮力等節，因基地之地質條件各異，無法藉

由建築物高度統一規範，建議仍應納入個別基地建築

開發計畫初期之成本效益中評估。 

委員會決議 

一、案內「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

地區）」街廓編號 G1-G10之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

用）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調

整為應達申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ㄧ」

以上。 

二、另為利計畫後續執行與辨識，併同修改前項使用分

區名稱為「科技工業區 D 區 」，並於其使用項目載

記面積規模規定，以玆完備。同時為考量市場機制

之彈性及對土地利用之完整性，於計畫書內加註該

分區內之各街廓得採合併開發集中留設方式予以規

劃設計。 

三、餘依市府（發展局）回應內容辦理。 

編 號 4 陳情人 徐正雄、陳怡誠、徐偉峰、吳寶珠 

陳 情 理 由 

一、 規劃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即容許倉儲批發業者

進駐，最近併入本科技園區之羊稠段辦公特區（二）

（原倉專）與南段工業區（倉儲）為同一性質之工業

使用分區，現羊稠段辦公特區（二）原已容許第 40

組農產品批發業，為避免造成法令複雜度與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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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二、 在本都市計畫書科技工業區土地佔本都市計畫約

36.77%，惟商業區土地僅規劃 0.67%，其餘公共設施

用地亦佔本都市計畫 44.82%，而且都市計畫是以人

的需求而劃分分區使用，且台灣省都市計畫法關於工

業區亦放寬對於一般性商業設施即事務所及一般零

售業等的使用限制。 

建 議 辦 法 

一、 建議將南段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比照增加第

40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 建議相當於台灣省工業區屬性科技工業區除比照第

三種工業區之外應可額外放寬第 19、27、49 組別，

以符合現況的需求。 

三、 為使本區段容積率能充分使用建請 G1~G10 區塊應保

留原規劃之高度以不超 30公尺為原則。 

發展局回應 

一、經查羊稠小段地區之辦公服務區（二）（原倉儲專業

區），依據 90 年 9 月 14 日公告計畫案及 93 年 4 月 22

日公告修訂計畫案，其規劃原意係為建構多功能工商

服務之特定專用區，並已明訂允許使用項目。故與大

彎南段地區「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即原工業

區（供倉儲使用））之工業區性質並不完全相同。又依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五條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組別之使用項目「第 40組：農產品批發業」係指「果

菜批發業、家畜（肉品）家禽、魚產批發市場等」，屬

批發市場性質，尚不宜於本地區設置，且本計畫區目

前已允許第 38 組：倉儲業及第 39 組：一般批發業使

用，建議陳情人改以上開組別申設。 

二、另查本案業已於都市設計管制中，基於維護整體環境

景觀，修訂 G1～G10 街廓建築物高度規定，由原計畫

「以不超過 24 公尺為原則」，修訂放寬為「高度不得

超過 30公尺」。 

委員會決議 

一、案內附件一表 1-1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容許表第

40 組「農產品批發業」增列允許第 1 目「果菜批發

業」。 

二、餘依依市府（發展局）回應內容辦理。 

編 號 5 陳情人 王慈彬 

陳 情 理 由 
一、 本人居住於內湖區多年，對於 貴府近年來因應產業

變化快速之需求，將原內湖輕工業區變更為符合世界



 10 

經貿潮流的內湖科技園區，創造足以媲美國際之市

街，提昇本市產業競爭力，甚為感激！綜觀本次計畫

案內五期重劃區之倉儲專區已變更為辦公服務區，且

取消倉儲使用應達申請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限

制，其立意極佳並可促進區域開發繁榮。惟對於大彎

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之放寬，在未取消『其供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應達申請

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ㄧ以上』之限制時，

俟無實質放寬之作用，無法達本計畫案變更之目的，

誠屬可惜。 

二、 依本計畫案內第十三頁發展議題所述：【本計畫書大

彎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部分倉儲批發業者變

相經營大型賣場，致原規劃倉儲物流功能模糊化】。

可見於原都市計畫對於本區倉儲區之規劃根本不符

產業變化及需求甚且造成極大之交通衝擊，為此本計

劃理應勿再囿於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不宜，而

應遵循原『內湖輕工業變更為符合世界經貿潮流的內

湖科學園區』成功之模式予以大格局調整。 

三、 由基隆河案之河濱公園遠眺大彎南北段，就其開發速

度及建物外觀型式而言，顯而易見大彎南段之開發已

大幅落後大灣北段，而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之

建物，亦與所謂的「科技園區」極不相稱，設若日後

倉儲業經營者為降低建物成本，而不願以成本較高較

宜搭配高科技產業大樓之外觀型式興建，而以較低廉

建材興建倉儲時，對於整個大內科都市景觀全貌，定

會有極大衝擊。可見本倉儲區之存在對於所謂的「台

北產業軸帶計畫」之推行確有其美中不足之處，值得

深思。又大彎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其開發率

僅約百分之四十，且部分之大型賣場係為租地使用。

日後亦可能移至他處經營。需知都市景觀之良窳可視

為已開發國家之高低水平指標，為此在政府積極實施

都市更新計畫的同時本計畫當以高瞻遠矚之視野未

雨綢繆，並跳脫原規劃不宜之桎梏，而比照五期重劃

區之倉儲專區全面開放為辦公室專區使用，以避免影

響本區之長遠發展。 

建 議 辦 法 

大彎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比照五期重劃區原倉儲專

區變更為半功服務專區，或取消『其供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應達申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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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分之ㄧ以上』之限制。一者可避免開發業者變相使

用，再者更可鼓勵開發業者興建外觀型式較符合現代美學

之建築。 

發展局回應 

    經查 G1～G10街廓係屬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其

位於交通樞紐位置並緊鄰內湖科技園區，規劃原意係為供

倉儲、運輸、轉運及配送等使用為主，且為因應未來科技

產業蓬勃發展可能衍生之物流、倉儲需求，以及松山機場

直航後本市產業走向之調整，故建議仍應維持倉儲業須達

二分之一以上樓地板面積之規定。 

委員會決議 

一、案內「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

地區）」街廓編號 G1-G10之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

用）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調

整為應達申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ㄧ」

以上。 

二、另為利計畫後續執行與辨識，併同修改前項使用分

區名稱為「科技工業區 D 區 」，並於其使用項目載

記面積規模規定，以玆完備。同時為考量市場機制

之彈性及對土地利用之完整性，於計畫書內加註該

分區內之各街廓得採合併開發集中留設方式予以規

劃設計。 

編 號 6 陳情人 陳月玲、陳文志、陳文一 

陳 情 理 由 
請求允許農產品批發業納入本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容許組

別。 

建 議 辦 法 -- 

發展局回應 同編號 4-發展局回應一之內容。 

委員會決議 同編號 4決議一。 

編 號 7 陳情人 黃益聯等 4人 

陳 情 理 由 

一、 本地段土地（大彎南段）已開發 10 年，但根據計畫

書第 7 頁所載，倉儲業僅佔 3%，可見倉儲業進駐本

區的意願低落，而我們地主已苦等了 10 年無法開

發，難道要本區地主再等幾個 10年嗎？ 

二、 目前內科及大彎段工業區進駐之廠商，絕大部分都是

以辦公研發為主，幾乎沒有真正的製造業進駐，所以

倉儲物流業需求有限。 

三、 大彎南段倉儲用地 97 年公告現值 70,000 元/平方公

尺（231,405元/坪），市價更達 40萬元/坪，即使真

有需求者也不願進駐本區，而選擇設在低單價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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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如：林口、三重、新莊等。 

四、 大彎南段目前已有六家大型量販店進駐，每逢假日都

要實施交通管制，如再加上花市開始營運，交通問題

令人困擾，而且容易進出之基地都已被各大量販店進

駐，剩餘之未開發基地大都面臨較窄之道路，且基地

散落在不同街廓，不利拖車或大貨車進出，要發揮倉

儲業之功能有實際之困難性。 

建 議 辦 法 

大彎南段工業區（供倉儲使用），街廓編號 G1~G10 部分之

土地使用管制，建議取消其供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使用之容

積樓地板面積應達申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ㄧ

以上。 

發展局回應 同編號 5-發展局回應內容。 

委員會決議 同編號 5決議。 

編 號 8 陳情人 陳兆樑、陳文輝、謝梅 

陳 情 理 由 
本倉儲區因有樓地板面積限制，降低建商開發意願，同時

亦影響產業進駐意願。 

建 議 辦 法 
取消容積樓地板面積亦達申請基地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二

分之ㄧ之限制。 

發展局回應 同編號 5-發展局回應內容。 

委員會決議 同編號 5決議。 

編 號 9 陳情人 祭祀公業藍引（管理人：藍淥喬） 

陳 情 理 由 

一、 內湖第五期重劃區為加速本區發展，建議比照基隆河

（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與都市

設計管制要點計畫案第四條，鼓勵街廓內基地合併使

用，以促進基地大型化之開發。 

二、 本期公告（96.12.20）放寬使用項目增加 53、54 項

目，實在本末倒置，本重劃區內如允許公害較輕或公

害較重之工業進駐，勢必污染環境品質。 

建 議 辦 法 

一、 可針對 1/4街廓以上且面積大於 3,000平方公尺之基

地，給予容積之獎勵及高度放寬。 

二、 其公告表列組別編號 51、52、53、54 應全部給予刪

除，以提升本區優異之環境品質，祈請務必採納。 

發展局回應 

一、經查內湖第五期重劃區依據 90 年 9 月 14 日公告計畫

案，為提升土地開發效益，配合產業用地特性，已明

確規範重劃區內屬特定專用區部分需採大規模開發，

其中工商混合區部分建築基地不得小於 1500 平方公

尺；辦公服務區（一）、部分辦公服務區（二）以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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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商服務展售區，其開發規模須達 2000平方公尺；

部分辦公服務區（二）及部分工商服務展售區業已指

訂需全街廓開發，即可達到大規模開發及俾利相關產

業進駐之立意。 

二、有關調整放寬允許第 51-54 組製造業進駐 1 節，係考

量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已達飽和，為延伸及擴大科

技產業群聚效應，提供新興發展腹地，遂比照內湖科

技園區允許使用之範疇，放寬相關科技發展相關產業

進駐。另計畫區內（大彎南段地區及羊稠小段地區）

皆依據個別區位之不同，訂有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規

範建築物造型、色彩、高度、公共開放空間系統、人

行動線系統等，將可透過都市設計審議機制，維護整

體環境品質。 

委員會決議 依市府（發展局）回應內容辦理。 

編 號 10 陳情人 
新豐窯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張世

昌） 

陳 情 理 由 

一、 為促進臺北市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提升臺北市產業

的競爭力，本區應以高科技辦公園區及住宅區為主。 

二、 本次計劃之修訂已取消部分限制，故無論是辦公服務

區（一）（二）、工商混合區或工商服務展售區的使用

項目已十分雷同。 

建 議 辦 法 

一、 建議請勿放寬公害較輕微之工業、公害輕微之工業及

公害較重之工業進駐本區，以提升本區的環境品質。 

二、 建議請將辦公服務區（一）（二）、工商混合區、工商

服務展售區等四種分區之容許項目皆能統一放寬，以

促進本區的均衡發展 

發展局回應 

    有關建議勿調整放寬允許公害較輕微之工業、公害輕

微之工業及公害較重之工業進駐，及將辦公服務區（一）

（二）、工商混合區、工商服務展售區等四種分區容許使用

項目統一放寬等節，經查上開各使用分區之使用性質本不

相同，故其容許使用項目即不相同。另為考量臺北內湖科

技園區發展已達飽和，為延伸及擴大科技產業群聚效應，

提供新興發展腹地，遂比照內湖科技園區允許使用之範

疇，放寬相關科技發展相關產業進駐（包括公害較輕微之

工業、公害輕微之工業及公害較重之工業等）。另計畫區內

訂有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規範建築物造型、色彩、高度、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人行動線系統等，未來亦可透過都市

設計審議機制，維護整體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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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決議 依市府（發展局）回應內容辦理。 

編 號 11 陳情人 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聯絡人：蕭嘉銘） 

陳 情 理 由 

一、 本區住商混合區規定供住宅使用樓層需退縮八米為

其牆面線，非供住宅使用需退縮五米為其牆面線，若

同基地（或不同基地）供住宅與非供住宅使用以分幢

設計，二種不同途之退縮距離不同，各基地規劃非供

住宅使用之樓層高度也不盡相同，已失去指定牆面線

之用意；且本區基地深度為三十米，於基地後側與住

宅區土地相鄰地界規定需退縮二米半作為無遮簷人

行道，若全基地以住宅設計（面前退八米、後側退二

米半）該區可供設計使用之深度僅剩十九米半，依其

限制本區完成建築物均是瘦瘦薄薄之建築，對於塑造

都市景觀及建築物風格有負面之影響。 

二、 住商混合區使用用途以住宅為主，為維護住宅使用之

安全性應允許合理設置圍牆。 

三、 本次變更允許「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

（南段地區）」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及科技工

業區 C 區設置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第 55 組（公害

嚴重之工業），本區與相鄰之「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

小段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案」均以住宅用地及學校用地

為主，嚴重影響居住品質及校園安全，應取消允許設

置該組別。 

建 議 辦 法 

一、 比照「臺北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暨配合修定主要計畫案內『基隆河（中山橋

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及「臺北市基隆河成功橋上游截彎取直後兩

側土地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內土地使用

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計畫等修定案取消住商混

合區牆面線之限制，改以退縮四米無遮簷人行道取代

指定牆面線之規定；且可規定一樓以限制以非供住宅

使用並應留設騎樓，以符合設置供住商混合使用之規

劃原意，並提供民眾良好之通行空間（四米退縮加三

米六四騎樓地共有七米六四之通行空間）。 

二、 建議取消住商混合區基地後側與住宅區土地相鄰地

界規定需退縮二米半作為無遮簷人行道之規定，因本

區街廓規模不大，應鼓勵大基地開發，過度分割無助

於都市景觀之塑造；且相對於停車需求，基地過小除

需採用機械設備外，也造成開挖深度加速造成基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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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佳之影響。 

三、 住商混合區使用用途以住宅為主，為維護住宅使用之

安全性應比照住宅區合法設置圍牆相關規定。 

四、 取消「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地

區）」科技工業區（供倉儲使用）及科技工業區 C區

設置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第 55 組（公害嚴重之工

業）規定。 

發展局回應 

一、 有關「住商混合區」牆面線退縮之相關規定，經檢討

為維持全區牆面線之一致，營造連貫之步行空間及延

續商業行為，擬將陳情意見有關「住商混合區」供住

宅使用之樓層，其牆面線應自面前道路境界線退縮 8

公尺修正為 5公尺，併同納入審議。 

二、 為營造本地區全區視覺景觀之穿透性，考量住商混合

區之使用除住宅外仍可比照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允許

多樣化的商業使用，故建議維持不設圍牆之規定。 

三、 有關本計畫案內擬調整比照「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

導管理辦法」附條件允許第 55 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使

用 1節，係考量其附條件允許之項目，主要僅限原料

藥製造業及生物藥劑製造業等生物科技產業，並得從

事業務產品之研發、設計等相關業務，且尚須符合藥

事相關法令等規定，並非允許所有第 55 組其他公害

嚴重之工業進駐本區域。 

委員會決議 

為利計畫執行一致性，有關「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附

近地區都市計畫案（五期重劃區）」內住商混合區之牆面

線，修正應自面前道路境界線退縮為 5公尺。餘依市府（發

展局）回應內容辦理。 

討論事項三 

案名：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 794 地號機關用地（供天

文科學館使用）為機關用地（供臺北藝術中心使用）細部

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捷運劍潭站西側，面積 20753 平方公尺，為市有土

地。 
二、依市府 94 年 7 月 1 日公告之「擬（修）訂北投士林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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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不含區段徵收及特定專用區範圍）細部計畫案」，「臺北

藝術中心」係規劃於美崙公園西側市有商三土地，後經市府

評估後決定移設至本案機關用地，爰辦理本變更案。 
三、本案市府以 97 年 3 月 21 日府都規字第 09730807403 號函送

到會，並公告自 97 年 3 月 24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 
四、申請及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五、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計有 3 件，詳如綜理表。 

決議：本案因牽涉議題面向廣泛，且委員尚有不同見解。請開發單

位文化局及都市計畫主管單位都市發展局，針對臺北藝術中

心設置於本機關用地之適宜性與交通衝擊影響、法定建蔽率

上限與公共開放空間之間的權衡、人行空間系統與交通動線

系統規劃，以及開放空間與景觀綠美化等委員關切議題，針

對不同層次課題，再作問題歸納與研析，並可請教委員意見

後，提出問題之因應對策、方案與具體建議，再提會審議。 

討論事項四 

案名：「配合臺北市捷運松山線松山站變更第三種商業區及市場

用地為聯合開發區（捷）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市捷

運松山線松山站聯合開發區（捷）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細

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計畫區包括 2 處，位於八德路松山火車站西北側地區，

面積合計 2325 平方公尺。 
二、捷運松山線松山站出入口 A 原規劃使用松山市場用地，與

市場整體規劃開發，期兼顧捷運建設與市場攤商之安置，該

計畫案業於 94 年 3 月 24 日公告發布實施。嗣後因松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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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市府指定為市定古蹟，致原計畫無法執行，市府爰另覓地

規劃設置捷運出入口，並配合將原位於八德路側人行道上之

出入口一併調整改設於聯合開發基地內。本案係變更第三種

商業區及部分市場用地為聯合開發區（捷），並配合劃定西

側聯開基地為都市更新地區。 
三、本主要暨細部計畫案係市府 96 年 12 月 12 日以府都規字第

09635188803 號函送到會，並自 96 年 12 月 13 日辦理公開

展覽。 
四、申請及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五、法令依據： 

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六、本案前經提 97 年 1 月 25 日本會第 578 次委員會議決議：本

案請捷運工程局及相關單位，在捷運設施需求性的考量下，

就民眾所提陳情意見與疑慮，先釐清擬採行之開發方式對於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處理內涵，讓民眾充分瞭解

後，再提報下次大會審議。 
七、市府捷運工程局業於 97 年 3 月 3 日召開說明會，市府並於

97 年 4 月 21 日檢送會議資料到會。 
八、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計有 18 件，詳如綜理表，陳情重點

如下。 

（一）針對西側聯合開發區（捷）一之陳情重點： 

本基地鄰接饒河街及八德路，聯合開發將影響地面層商業

使用面積。 

（二）針對東側聯合開發區（捷）二之陳情重點： 

本基地業經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多數建物所有權人

雖未擁有土地所有權，惟依都市更新條例規定，仍享有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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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參與都市更新分配的權利。然現本案增劃本基地為聯開

區後，依市府捷運局目前向市民說明的法令規定，建物所

有權人原享有的獨立參與權將因此喪失，影響權益甚劇。 

決議：本案請郭委員肇立、王委員惠君、丁委員育群協助市府捷

運工程局、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針對捷一、捷二基地

不同發展課題，討論出可行具體方案後再提會審議。另請

本會幕僚於發送開會通知時，亦通知本會其他委員，歡迎

對本案議題有興趣且屆時有時間之委員亦可參與討論提供

寶貴建議。 

討論事項五  
案名：修訂臺北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附近地區土地

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北段地區）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計畫檢討範圍屬基隆河截彎取直之「基隆河（中山橋至成

美橋段）附近地區」（北段地區），即北安路、內湖一路、堤

頂大道、樂群一路及明水路所圍範圍，計畫面積約 105 公頃。 

二、計畫緣起與目的：本計畫區都市計畫自 92年 1 月 7 日檢討後

公告，迄今逾 5年，隨著產業景氣之變化及時空環境之變遷，

該地區尚有多項課題待解決，包括：（1）使用分區允許使用

組別調整（2）容積總量控制（3）建築高度及都市設計準則

變更等。為使本計畫區能支援大內科地區及松山機場之服務

機能、保留未來發展為全市副都心之潛力，期於兼顧全市發

展定位、產業發展需求、地區發展限制、及土地所有權人與

周邊地區民眾權益與公平性情形下，有條件調整土地使用分

區允許使用組別及都市設計管制內容，爰辦理本計畫之修訂。 

三、本案係市府 97 年 1 月 30日府都規字第 09635914203號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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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會。 

四、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計 22件。 

五、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 

決議：本案請市府都市發展局繼續徵集並參酌地區民意，加以收集

整理後，併委員意見進行檢討、考量、修訂；再送由都委會

以討論會方式邀請全體委員參與討論，充分溝通後，再續提

委員會審議。 

討論事項六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 455地號等 18筆土地

為更新單元」都市更新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忠孝東路二段以南、杭州南路一段以

東、杭州南路一段 11 巷以北所圍部分街廓，計畫面積 2,640

平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鄰近學校、政府機關、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等藝

文特色地區，以及華山市場等，學風鼎盛、社區生活機能便

利；惟單元內建築物結構老舊窳陋，有耐震及防火安全之顧

慮，且發展密度低，未能與週邊捷運南港線等重大建設配

合，無法充分發揮該土地應有使用機能與效益。為促進土地

利用，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爰由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例相關規定，申請自行劃定都市更

新單元，研擬都市更新計畫，俾利未來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三、本件係市府以 97 年 4 月 17日府都新字第 09730191500 號函

送到會。 

四、申請單位：許大鍊。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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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條、都市更新條例第 5條、第 6

條（第 1 項第 4款）、第 8條、第 11 條及都市更新條例施行

細則第 5 條。 

七、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例」劃定基準及評估指標。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七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四小段 21 地號等 14 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都市更新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仁愛路 2 段以南、仁愛路 2 段 92 巷以西、臨

沂街以東、臨沂街 57 巷以北所圍街廓，面積 1530 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以及第三種住

宅區，土地包括公有（國有）及私有，建物則均為私有。 
三、本更新單元南側計畫道路路寬僅 6 公尺，案內規劃基地臨南

側計畫道路一側至少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人行步道，北側臨

仁愛路則留設騎樓。 
四、本案鄰地經協調後均無參與更新之意願。 
五、本案係市府 97 年 4 月 22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730249200 號函

送到會。 
六、申請單位：璞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例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更新條例施行細則第 5 條。 
九、本更新單元業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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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八 
案名：劃定「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二小段 373地號等 26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案」都市更新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忠誠路二段 130

巷、忠誠路二段 140 巷及忠誠路二段 140 巷 15 弄所圍街廓

內，面積為 4,043 平方公尺。 

二、 更新單元內計有 12 棟 2 層加強磚造建物、11 棟 5 層鋼筋混

泥土造建物，屋齡皆超過 30 年以上。現況一樓為住商混合使

用、餘為住宅使用。土地權屬除三玉段二小段 377 地號屬公

有土地外（19平方公尺），餘均屬私有；建物權屬均屬私有。

整體建物使用年限已逾 30年，其鄰棟間隔不足、缺乏停車空

間，加以耐震標準未符合現行法規規定，有影響公共安全、

衛生之虞。目前同意參與更新比例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達 20%以上。更新計畫實施後，將可強化土地使用機

能與防災安全、改善窳陋環境、提供人行與公共開放空間，

有助於環境品質提升。 

三、 本件係市府以 97 年 4 月 22 日府都新字第 09730235400 號函

送到會。 

四、 申請單位：李苡榕 君。 

五、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例第 5、6、8、

11 條暨都市更新條例施行細則第 5 條。 

七、 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九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段三小段 124地號等 17筆土地

為更新單元」都市更新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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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段以西、長安東路二段以

北、長安東路二段 129巷以東及建國北路一段 78巷以南所圍

之街廓內，計畫面積 2,323平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鄰近建國高架橋及中山女中，更新單元內建築

物屋齡均為四十年以上加強磚造之老舊建物，結構上有耐震

及防火安全之顧慮，且年久失修，長期缺乏管理維護，逐年

形成衰敗、居住環境品質不佳的地區，威脅更新單元內之居

民生活安全，影響市容觀瞻甚鉅。為促進土地再開發利用，

爰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例相關規

定，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推動該地區

之都市更新事業。 

三、本件係市府以 97 年 4 月 29日府都新字第 09730257800 號函

送到會。 

四、申請單位：孫志忠。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條、都市更新條例第 5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及都市更新條例施行細則第 5 條。 

七、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例」劃定基準及評估指標。 

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計畫範圍文字修正為「建國北路一段以西、長安東路二段以

北、長安東路二段 129巷以東及建國北路一段 78巷以南所圍

之街廓北側

參、散會（18 時 5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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